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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犹存诸多违规
在保险产品销售过程中，银行渠道占据重要地

位，甚至占据保险销售的半壁江山。虽然近年来保险

行业转型回归保障，监管机构对趸缴、中短期业务进

行限制，但人身险保费收入中仍有超过30%的保费来

自于银保渠道，可见该渠道的重要性。不过，在银保业

务上的不规范之处依旧存在。北京商报记者近期实地

走访8家银行，发现一些银行在销售保险产品时，有些

行为会与现行规定相违背。

记者发现，多数银行银保渠道销售的产品涉及

1-3家保险公司，但其中一家地方性银行所销售的保

险产品涉及4家保险公司。这与现行规定和《征求意见

稿》所要求的银行同一会计年度内不得与超过3家保

险公司开展保险业务合作相违背。此外，在记者走访

的商业银行营业网点中，并未发现有明显一制式的投

保提示以及代销保险产品清单公示等。

从银行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的保险产品看，银行

网点都会准备一款保障型产品，且主要为重疾险，其

中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表示，只卖针对老年人的重

疾险，没有针对年轻人的产品，但是据了解，重疾险对

于成年人年龄越大价格就越贵甚至会出现保费与保

额相接近的情况。

在走访中记者还发现，银行渠道保险销售人员的

销售水平差异大，还有一些网点相关保险产品的材料

不齐全。对于保障型产品，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并不十

分了解，并表示网点只推一款保障型产品，且宣传单

页仅此一张，不方便让客户带走，但可以拍照。

还有的银行网点的保险产品已升级更新，但产品

单页仍为旧款资料，而产品与宣传资料信息不一致也

极易诱发宣传误导。

在银行线上渠道方面，记者发现，目前部分银行

手机银行会销售不少3年、5年期的寿险、万能险、年金

险等产品。不过，按照《征求意见稿》的监管导向，商业

银行可在自营网络平台销售一年期以下保险产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

主任朱俊生表示，对于网上销售产品进行相关规范，

意在堵住一些之前的保险公司不进行“双录”的口子。

要求银保渠道施行录音、录像制度有利于维护消费者

利益，但因成本投入大、花费时间长，导致一些银行网

点通过网上销售产品来避免“双录”的限制。

新规拟引入打分制
保险机构的每个季度的风险评级在业内已习以

为常，若一家保险公司风险评级为C、D类，预示公司存

在较大风险。如今，银保渠道的评级打分机制也进入

征求意见的流程中。

此次《征求意见稿》规定，银保监会根据业务品

质、内控机制、人员管理、消费者保护等客观既有信

息，综合评价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的经营情况，依

据评价结果划分为A、B、C、D四类。各项分数之和80

分以上为A类，60-80分为B类，40-60分为C类，40分

以下为D类。

例如，在业务品质评价方面共涉及8项指标，包括

代理保费增长波动率、13个月保单继续率、风险保障

型和长期储蓄型保险产品占比、60周岁以上客户占

比、综合退保率等。此外，《征求意见稿》将购买保险的

“双录”（录音录像）举措也正式纳入到监管中，并进入

评价打分机制内，例如全部业务进行“双录”为5分，一

年期以上业务进行“双录”为3分，全部业务均未进行

“双录”为0分。

据了解，该评价打分机制每年施行不少于一次，

A类商业银行可以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销售保险产

品，B类商业银行不得销售人身保险新型产品，C类商

业银行不得销售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D类商业银行

不得开展代理保险业务。

业内人士指出，该评价标准有利于银保业务的规

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确实需要一种规则，对做

得好的机构应给予鼓励，反之将给予相应处罚，以此

来提升违规成本，进一步维持一个好的市场秩序。

增设门槛设立退出机制
早在2016年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类保险兼业

代理机构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相关准

入制度，而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添加了银保渠道的

退出机制。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机构不得授权该分支机构开

展代理保险业务。例如，已经授权的，须在5日内撤销

授权，其中包括内部管理混乱，无法正常经营；存在

重大违法行为，未得到有效整改；拒不执行限期整改

违法违规问题、按时报送监管数据等监管要求；最近

一年内引发过30人以上群访群诉事件或100人以上

非正常集中退保事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银保监会规

定的其他情形。

有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此前缺少对银保渠道的全

面规范，导致不少乱象滋生，2018年银保监会“三定”

方案出台之后，“谁审批，谁负责”成为最重要的原则，

监管部门对银保合作渠道的规范正在稳步推进。

倒逼“银”“保”深度合作
商业银行作为保险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是保险

兼业代理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底，全国共有保险兼业代理机构3.2万家，代理网点22万

余家。其中，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法人机构1971家，代

理网点近18万余家。早在2008年，银保渠道保费收入首

次超过个人渠道，随之而来的销售误导、存单变保单、

夸大保险产品收益等一系列乱象也频频发生。

朱俊生认为，该管理办法出台将对银保渠道起到

整合作用，同时也为银保渠道的升级转型提供了契

机，因此在保险业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银行和保险

公司双方之间深化合作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他表示，目前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没有深层次的合

作，只是简单的代理销售，双方的关系仅仅基于手续费的

高低来衡量是否合作，在这种状况之下，客户信息得不到

共享，保险公司也就不会去根据银保渠道的客户特点来

深入开发产品，由此便带来双方合作趋浅的问题，长此以

往也不利于银保渠道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中介协会秘书长陶立新表示，自银保监会合

并后对保险中介的监管更加严厉，但由此也将促使银

行、保险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同时倒逼兼业机构加

强培训，使其代理保险更加专业化，这对于保证行业

健康发展以及帮助消费者通过银行渠道放心买保险

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体来看是件好事。此外，从管理

的角度讲，也便于统一监管以及协调银行、保险双方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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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乱象迭出 监管拟推打分机制
银保市场正在谋变，未来银行将不得随意

代销保险产品。北京商报记者获悉，银保监会
日前在行业内下发《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目前正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稿》主要对银保渠道的市场准入、经营规则、评
价指标、市场退出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将对
代销保险产品的银行设置门槛， 采取打分制，
不及格的银行将被拒之门外。


